宜蘭縣春遊專案-團體行活動辦法及相關規定

〔活動辦法〕
※觀光局規定
1、須合法設立之旅行業辦理國人國內旅遊，安排住宿合法旅宿業，並使用
   合法之交通工具。
2、行程需二天一夜以上，且安排於放假日未超過一天。
3、行程安排應納入當地本局公布「小鎮漫遊年」之小鎮，宜蘭縣之經典小
　 鎮為頭城鎮及宜蘭市。
4、每人每日獎助新臺幣五百元，每團至少十人，獎助上限三萬元；入住星
　 級旅館獎助上限五萬元；辦理企業員工旅遊每團至少十人，獎助上限五
   萬元。
5、團體遊程若跨縣市，僅能擇一縣市請領補助金，業者可自選較多補助天 
   數之縣市，另需簽立切結書。
※宜蘭縣政府規定
1、實施期間：108年4月1日至6月30日，活動期間補助經費用罄即截止。
2、行程需包含本縣【1處指定景點】及【1處經典小鎮】，並搭配【1處觀 
   光工廠或博物館家族或休閒農場】，以上景點須拍照以利後續核銷補助
   用。
(須為宜蘭觀光工廠發展協會、博物館家族協會、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之合法登記商家)
3、行程安排不得跨縣市，如查獲有跨縣市重複申請補助，將撤回申請並依  
   法辦理。
4、景點順序可任意安排，亦可自行外加其他景點。
5、每家旅行社(以總公司為準)限報名10團(每團至少10人)。

［活動報名］
欲參加「宜蘭縣春遊專案-團體行」須事先向本縣服務窗口或宜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報名，並填寫團體行報名表(如附件)。

［指定景點］
指定景點:冬山河生態綠舟、頭城老街、頭城文創園區、蘭陽博物館、宜蘭舊城、宜蘭運動公園、宜蘭磚窯、壯圍沙丘旅遊服務園區、中興文創園區等景點至少選擇一處，另搭配一處觀光工廠或博物館家族或休閒農場(須為宜蘭縣觀光工廠發展協會、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、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之合法登記商家)。

















